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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行价格鉴证评估报告

备案制度的通知

各价格鉴证评估机构:

为加强价格鉴证评估行业自律管理，进一步规范价格鉴证评估

业务管理，切实维护委托人合法利益，保障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和价格

鉴证评估师合法权益，进一步提升价格鉴证评估行业社会公信力，预

防和打击涉及价格鉴证评估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资产评估法》、《价格鉴证评估执业规则》、《价格鉴证评估报告规

则》、《吉林省价格鉴证与评估协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实行价格鉴证

评估报告备案制度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价格鉴证报告备案原则

价格鉴证评估机构依法受理业务，将出具的全部价格鉴证评估

报告，价值类咨询报告向协会进行备案。

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备案，不作为协会对该报告认证、认可的依

据，也不作为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及其价格鉴证评估人员免除相关法律

责任的依据。



二、价格鉴证报告备案方法

价格鉴证报告备案采用网上报备方式。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应当

在向委托人提交正式报告前，通过协会网站“价格鉴证报告备案”管

理系统，录入价格鉴证报告有关业务基本信息并上传。

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完成价格鉴证报告备案后，业务备案管理系

统会自动生成备案回执，即生成备案二维码和价格鉴证报告封面。

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封面，可以采用回执封面，也可以制作个性

封面。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将备案二维码打印在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封面

右上角，或扉页右上角位置。

三、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备案具体要求

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备案制度，于 2022 年 9 月 1日起实行。

（一）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应按规定，及时、规范进行价格鉴证

评估报告备案。

（二）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应保证备案信息准确、完整，与业务

档案保持一致。

（三）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中，签字的价格鉴证评估师的印信需

经协会备案。

（四） 会员资格终止的价格鉴证评估机构，取消该价格鉴证评

估机构备案管理系统的使用权限。

（五）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受到责令停业行政处罚的，停止该价

格鉴证评估机构备案管理系统的使用权限。停业期满后，提出价格鉴

证评估报告备案申请，上报同意后恢复备案管理系统的使用权限。

四、备案监督检查



（一）协会定期、不定期对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备案进行核查，

对未按本办法要求进行业务报备的价格鉴证评估机构，根据违规行为

情形进行处理，并按照有关规定记入信用档案。

（二）协会结合价格鉴证评估报告备案制度，开展价格鉴证评

估行业执业质量和职业风险防范机制检查等工作。

（三）未进行备案价格鉴证评估报告，或不使用价格鉴证评估

报告备案二维码，出现复议异议处理情况，价格鉴证评估机构停业 6

个月。价格鉴证评估报告中，签字的价格鉴证评估师的印信未按规定

在协会备案，停业 12个月。

（四）价格鉴证评估报告涉及的相关当事人，可通过价格鉴证

评估报告上的二维码查询备案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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